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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校研〔2019〕7 号 

 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北电力大学 

博士、硕士研究生业务费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 

 

校直各单位： 

为了加强研究生业务费的管理、健全管理制度、科学分配和

使用研究生业务费,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生培养，进一步提高培养

质量，结合我校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的需要和研究生培养方案、

学制调整等实际，学校研究制定《华北电力大学博士、硕士研究

生业务费管理规定》，经 2019 年 1 月 7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2019 年 6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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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博士、硕士研究生业务费管理规定 
 

随着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，国家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

要求不断提高。为了加强研究生业务费的管理、健全管理制度、

科学分配和使用研究生业务费,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生培养，进一

步提高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的需要和研究生

培养方案、学制调整等实际，学校研究制定我校博士、硕士研究

生业务费（简称：研究生业务费）管理规定，具体内容如下。 

一、研究生业务费的拨付标准和拨付办法 

1、博士研究生业务费标准：3000 元/生，用于支付博士研

究生答辩费，在博三第一学期一次性拨付至学生所在院系，由院

系统一管理。 
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（不含 MBA）业务费标准：1500 元/生，

在硕二第一学期一次性拨付至导师专门账户管理。 

2、全日制研究生（不含 MBA）业务费由研究生院统一核定、

列入年度预算，报财务部门。 

3、财务部门为相关院系和导师设立“研究生业务费”专用

账户，根据研究生院提交的业务费数据划拨经费。 

二、研究生业务费使用范围 

（一）博士研究生业务费 

博士研究生业务费仅用于支付博士研究生答辩时给答辩委

员和秘书的答辩费。标准上限为 3000元/人·天（税前）。 

（二）硕士研究生业务费 

硕士研究生业务费支出必须用于硕士研究生培养，支出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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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 

1、图书资料、办公用品。 

2、实验元器件及材料费：实验研究中必须使用的元器件、

实验材料、耗材、工具等费用。 

3、设备费：用于研究生论文课题研究需要的计算机等设备。 

4、论文版面费、会议论文注册费、专利费、知识产权事务

费等。 

5、印刷费：打印费、复印费、装订费等。 

6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。 

7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交流费用。 

8、论文评阅费和答辩费。论文评阅费标准上限为 300 元/

篇（税前）；答辩费（答辩委员和秘书）标准上限为 2000 元/人·天

（税前）。 

三、研究生业务费报销手续 

（一）博士研究生业务费 

博士研究生答辩时，各院系填写支付答辩费申请表（见附表

一）。答辩结束后由院系通过财务系统从专用账户将答辩费直接

支付入卡。 

（二）硕士研究生业务费 

1、硕士研究生业务费的报销必须经过导师审批签字，未经

导师签字者,一律不予报销。 

2、支付答辩费时，由导师填写支付答辩费申请表（见附表

一）；支付论文评阅费时，由导师填写支付论文评阅费申请表（见

附表二）。答辩结束后由导师通过财务系统从专用账户将论文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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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费和答辩费直接支付入卡。 

3、涉及学校固定资产、小型低值和其它需要立账的仪器设

备的采购、报销程序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后，方可报销。 

4、差旅费报销参照《华北电力大学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》

（华电校财〔2016〕19号）执行。 

5、答辩会餐费报销按照《华北电力大学国内会议费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华电校财〔2016〕20 号）执行。 

6、凡使用研究生业务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及知识产权等无形

资产，均属学校国有资产，按国家及校内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四、其它规定 

1、研究生业务费实行统一核算、分级管理,不得随意提高开

支标准或扩大使用范围。 

2、硕士研究生业务费实行“专款专用,超支不补，结余在最

长学习年限后收回”的办法。 

3、其他硕士研究生业务费支出等相关标准可参考本规定执

行，在院系办学成本中列支。 

4、本管理规定自 2019 级研究生开始实施，2019 级以前的

按照原管理办法执行，存量资金的支出报销按本办法执行。 

5、本管理规定由研究生院和财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

附表一：支付答辩费申请表 

附表二：支付论文评阅费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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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支付答辩费申请表 
 

业务费项目

财务编号 
 导师姓名  答辩时间  

学生人数  学生姓名  

答辩委员 

及秘书 

姓名 
教工号（校内） 

身份证号（校外） 
建行卡号（校外） 答辩费（元） 签字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注：博士生答辩费上限为 3000元/人·天（税前）；硕士生答辩费上限为 2000元/人·天（税

前）。 

 

 

制表人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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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支付论文评阅费申请表 
 

业务费项目

财务编号 
 导师姓名  评阅时间  

学生人数  学生姓名  

评阅专家 

姓名 
教工号（校内） 

身份证号（校外） 
建行卡号（校外） 评阅费（元） 签字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注：论文评阅费上限为 300元/篇（税前）。 

 

 

制表人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华北电力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10日印发   


